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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創意燈籠活動比賽要點
壹、目的：

為凝聚國人建構綠色家園之意識，創造健康活力新台灣，及促進民眾參與政府施政監督，型塑國人反貪腐意識，建立廉能之全民共識及社會價值，以達成綠色家園、乾淨政府之目標，爰規劃舉辦本活動。

貳、實施計畫：

    燈籠象徵「彩龍兆祥，民阜國強」，值民國建國100年之際，配合本活動主題為「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冀藉由本次活動，向全體國人宣導綠色台灣願景及型塑全民反貪意識，並藉燈籠寓意綠色家園、乾淨政府「薪火相傳」。
參、主辦單位：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肆、參選資格：
凡熱愛燈籠傳統技藝，有創意、有想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皆可參賽，尤其歡迎親子共同參與活動。

伍、比賽期程：
一、徵件日期：自中華民國100年2月1日起至100年2月25日送達參選作品，截止日期以郵戳或參選作品送達本處政風室為憑。
二、得獎名單公布時間：預計於3月15日於本處網站上公布(本處網址為：http://dongshih.forest.gov.tw/)。
陸、創作主題及素材：
一、作品創作主題及素材須結合「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體現森林保護及全民反貪之精神。

二、森林保護主題例如：

（一）節能減碳救地球--種樹保平安。

（二）保護森林、不能沒有你--防止森林遭盜伐、濫墾、盜採、盜獵。

（三）森林是我家--防範森林火災的發生。

（四）生物多樣性、非你不可-生態保育的重要。
三、全民反貪主題例如：
（一）反貪、防貪、肅貪。
（二）打造乾淨政府。
（三）企業反賄賂。
（四）建構全民反貪網絡。
（五）乾淨政府  誠信社會。
（六）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
（七）廉潔有品。
柒、作品規格：不限。
捌、遞件方式：

參賽者填具報名表，授權同意書、及切結書(如附件1-3)，並備妥作品，於100年2月25日前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本處政風室：420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逸仙莊1號(東勢林區管理處政風室收)，活動聯絡人：04-25150855轉173湯小姐。
玖、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總分

	主題及素材

(60%)
	1、 森林保護主題、意境及創意之呈現。
2、 百廉好合主題、意境及創意之呈現。
	30分

30分

	製作技巧

(40%)
	1、 燈籠造型與風格。

2、 燈籠製作技巧。
	20分
20分

	總計
	
	100分


拾、評審方式：

    初  審                複   審            網路公告

  (資格審查)               (決選)            比賽結果
初審為資格審查，查核作品資格及資料是否符合本活動之規定，複審由專業評審小組(共5位)進行現場評分作業，選出：金森獎、銀森獎、銅森獎、森日快樂獎、百廉好合獎各1名、佳作20名及入圍獎30名，共計55名。評審前所有作品及作者名單全部保密，以示公平。
拾壹、獎項名額及內容：

	獎項
	獎勵內容

	金森獎(1名)
	■獎狀乙面

■禮券壹萬元

	銀森獎(1名)
	■獎狀乙面

■禮券捌仟元

	銅森獎(1名)
	■獎狀乙面

■禮券伍仟元

	森日快樂獎(1名)
	■獎狀乙面

■禮券叁仟元

	百廉好合獎(1名)
	■獎狀乙面

■禮券叁仟元

	評審佳作(20名)
	■獎狀乙面
■禮券壹仟元

	入圍獎(30名)
	■獎狀乙紙
■禮品壹份

	注意事項：

1、 以上獎金獎品需依法另行扣除所得稅。
2、 以上名次均得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3、 得獎者作品皆有機會公開展示於本處或本處所舉辦之活動。

4、 金森獎、銀森獎、銅森獎、森日快樂獎及百廉好合獎得獎者須參加本處公開頒獎儀式。


拾貳、參賽限制：
作品內容請勿涉及情色、暴力、誹謗、人身攻擊及不雅圖文等，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社會公序良俗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等情事。參選之作品，必須從未發表、從未得獎、亦未與任何單位機關(構)簽約或其他類型活動重複參選，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另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拾叁、智慧財產權：

得獎者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原創人，著作財產權歸東勢林區管理處所有，東勢林區管理處得以出版、發行、公開發表等形式使用，原創作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拾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請勿投與本活動主題無關之燈籠作品。
二、若參賽者有使用他人所有之圖案等並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須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
三、入選之作品得由主辦單位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展覽之權利，不另給酬勞，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四、參選作品除必要文字說明外，請勿書寫姓名及可資識別之記號。

五、若有欺瞞或偽造資料等情事，主辦單位可取消參賽資格。

六、若以惡意或其他明顯違反比賽公平性之方式，意圖混淆或影響比賽結果者，一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第三人檢舉並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參賽資格，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作品如為得獎作品，將追回獎勵內容(獎狀及禮券)。
七、所有參賽作品無論有無得獎概不退還。

八、獎品領取方式：

（一）得獎人應於100年4月15日前填具「兌獎領據」並簽名或蓋得獎人印章(附件4)，及繳交「身分證影本」(未領有身分證者，應附戶口名簿影本)，經主辦單位核對無誤後核發獎項，得獎者未於民國100年4月15日前以填具及送達兌獎領據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兌獎領據未簽名或蓋章或活動報名表的個人資料與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資料不符者，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或身分不明致本處無法通知，或通訊地址在非中華民國境內者，亦同。
（二）金森獎、銀森獎、銅森獎、森日快樂獎、百廉好合獎得獎者須參加本處公開頒獎儀式並領取獎項，若不克前來，得請他人代表出席領取獎狀，惟未克出席之得獎人須於100年4月15日前掛號郵寄「兌獎領據」並簽名或蓋得獎人印章，及繳交「身分證影本」(未領有身分證者，應附戶口名簿影本)，經主辦單位核對無誤後由主辦單位掛號郵寄禮券，未於民國100年4月15日前以掛號寄出兌獎領據及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兌獎領據未簽名或蓋章或活動報名表的個人資料與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資料不符者，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或身分不明致本處無法通知，或通訊地址在非中華民國境內者，亦同。
（三）獎品以實物為準，不得折抵現金。

（四）主辦單位僅會以網站公告、電話或書面3種方式通知得獎者，請參賽者密切注意網站公告。

（五）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六）參賽者對於評審之評審結果，完全同意並尊重，絕不提出任何異議或申訴。

（七）本活動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正。

（八）參賽者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九）活動最新資訊請隨時參閱官方網站。
拾伍、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行於本處網站公布。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

「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

創意燈籠活動比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創作理念(限200字)
	

	作者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
創意燈籠活動比賽作品版權及製作證明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之作品名稱               ，確屬
為本人之作品並擁有版權，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作品、資料、肖像之部分，均已合法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並無抄襲剽竊情事，日後若有涉及作品版權之糾紛，本人願負法律責任，並退回獎狀及獎勵內容。

立切結書人(本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
創意燈籠活動比賽作品版權及製作證明切結書

1、本人已詳閱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創意燈籠活動比賽簡章，並同意主辦單位所訂定之規範。
2、本人同意參賽之作品入選，將配合主辦單位辦理之活動或於特定處所公開展示，並願意配合主辦單位舉辦之頒獎活動。
3、得獎者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原創者，著作財產權歸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所有，東勢林管處得以出版、發行、公開展示、公開發表、展覽等形式使用，原創作者不得異議。

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
創意燈籠活動比賽兌獎領據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事由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創意燈籠活動比賽

	所得
類別
	□50 薪資(出席費、審查費、教師鐘點費)  

□9B 稿費、專題演講費
■91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禮券或禮品)
□92 其他所得

	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戶籍地址
	

	   備註
	 



	上列款項業已收訖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具領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業務單位承辦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事由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100年「森日快樂  百廉好合」創意燈籠活動比賽

	所得
類別
	□50 薪資(出席費、審查費、教師鐘點費)  

□9B 稿費、專題演講費
■91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禮券或禮品)
□92 其他所得

	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戶籍地址
	

	   備註
	 



	上列款項業已收訖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具領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所得稅扣繳業務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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